
委托人：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简称甲方）

承接人：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事项协商一致，

特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2 年遥观镇水环境治理和提升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以下简称本项目）

项目地点：常州市遥观镇。

项目规模：

总投资：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1293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76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30 万元、基

本预备费 400 万元、拆迁及土地费用 4400 万元。

项目管理服务期：项目管理服务周期暂定 12 个月。

二、项目管理依据

1、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条例和项目管理、建设监理的有关规定；

2、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发布的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规程，质量检验、评定、验收

标准；

3、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建设文件（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许可证、施

工许可证等）；

4、当地各级政府发布的有关建设工程的法规和文件；

5、《委托项目管理合同》；

6、工程技术文件（包括审图合格的施工图纸、设计变更、设备资料、技术手册、往来文件等）；

7、设备制造厂商提供的设备图纸和技术文件；

8、经甲方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计划、项目投资概预算；

9、建设单位签订的与项目有关的第三方合同（含招、投标文件，招标答疑，谈判纪要等）及有关的

合法、有效的各种文件；

10、项目管理单位制订的经建设单位批准的本项目建设管理制度。

三、项目管理目标：

1、工期管理目标：根据施工合同工期目标。

2、质量目标：根据施工合同质量目标。

3、成本控制目标：决算审计造价不超过经审定的项目总概算。



4、标准化管理目标：健全现场项目管理制度，保障项目五大目标的实现。

四、合同的开始、完成、变更与终止

1、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后生效。

2、开始服务日期：乙方于＿开始提供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3、完成服务日期：项目管理以各标段工程合同工期为准。（如服务期顺延，详参见本合同第四条第 6 款）

4、变更：如果情况变更，致使本合同需要修改时，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才能成立。

5、转让：乙方不得在没有甲方书面同意下以任何方式将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转交给其他单位完成。

6、合同顺延、推迟或终止

6.1 在项目管理服务期间，因甲方原因造成项目管理服务期拖延，顺延项目管理服务费甲乙双方另行商定，具体计算

方法可参照合同第九条第 3 款第（2）项。

6.2 因项目管理原因（依据甲方、乙方来往文件）造成项目管理服务期拖延，拖延时间甲方不支付项目管理服务费。

6.3 因施工单位原因（依据甲方、乙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来往文件）造成项目管理服务期拖延，新增的项目管理

服务费补偿方式为：由甲方支付给乙方，所支付的金额从支付给施工单位的费用中列支，甲方不另行支付（备注：甲方需

在与施工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此项），具体计算方法可参照合同第九条第 3 款第（2）项。

6.4 如甲方书面通知乙方，本工程将被推迟或终止，乙方应在不损害项目利益的条件下尽快采取步骤结束服务。服务

费按服务的内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结算。

五、项目管理部人员配备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名（常驻）、市政专业工程师 1名（常驻）、资料员 1名（常驻）、水电安装专业工程师 1名（阶段驻场）、

土建专业工程师 1名（阶段驻场）

注：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更换上述人员，所有管理人员均须身体健康，年龄不得超过 60 周岁，且合同期内现场人

员须保证四人及以上：

项目负责人每周驻现场时间不得少于 5 天、每天在现场的时间不得少于 8 小时，并 24 小时保持通讯畅通，有事必须

出具书面请假条报发包人和监理人书面认可。同时必须按规定参加现场的工地例会、专题会议、各类检查，关键部位和工

序施工时必须到岗。

其他驻场管理人员每周驻现场时间不得少于 5 天、每天在现场的时间不得少于 8小时。离开施工现场以项目负责人书

面批准为准，并同时报委托人备案。

六、项目管理内容

1、项目工程开工实施阶段：



3、项目管理班子成员配置及派驻现场的人员约定成文，见本合同附件。人员的去留、日常考

勤情况作为考核项目管理日常工作的基本依据。

十三、本合同正本一式伍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贰份，代理机构执壹份。签字盖章

后生效。

建设单位（甲方）签章

法人代表：签章

委托人签章

项目管理单位（乙方）：签章

法人代表：签章

委托人签章

地

邮

址：

编：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日 期：年月日

电 话：

日 期：年月 日

见证方：

单位名称（章）：常州市恒卓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北塘河路 8号恒生科技园 44-2 栋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